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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本情况

一、单位职责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和草原病虫害防治总站（简称林草防治

总站，与国家林草局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总站一套人马，两块牌

子），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直属正司局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主要职责是：

协助主管司局负责全国森林和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及野生动物

疫源疫病监测的行业管理工作，指导各地开展森林和草原有害生物

的监测预报、检疫检验、防治救灾、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及野生动

物疫源疫病的监测管理，组织开展行业宣传、技术培训和科研推广

等工作。随着总站职能的增加，森林和草原有害生物灾害监测预报

预警中心、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

林业生物灾害监测预警科技创新联盟、松材线虫病等重大林业有害

生物检测鉴定中心及林业特殊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等职能部门陆

续在总站设立。

二、机构设置和单位人员情况

林草防治总站内设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人事处、纪检处、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处、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处、检疫处、测报处、药械

处、疫病监测处、疫病管理处、项目与科技处、有害生物灾害评估

中心、研究中心、培训中心、编辑部、宣传办公室、信息中心、计

财处、行政处 20 个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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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站正式批复人员编制 150 人，截止 2020 年 7 月底，在职

人员 106 人，其中管理岗位 49 人（含兼任专业技术岗位人员 20

人），专业技术岗位 56 人，工勤岗位 1 人；离休人员 2 人，退

休人员 7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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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1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总体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情况总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林草防治总站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

门预算管理，2021 年收支总预算 7,803.44 万元。收入包括：上年

结转 1,279.7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5,384.77 万元、事业收

入 300 万元、其他收入 838.97 万元。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377.67 万元、农林水支出 7,167.44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58.33

万元。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林草防治总站 2021 年收入预算 7,803.44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收入 5,384.77 万元，占比 69%；事业收入 300 万元，占

比 3.85%；其他收入 838.97 万元（并非纯收入，一部分收入为预算

表收支平衡填列的虚列收入），占比 10.75%；上年结转 1,279.7 万

元，占比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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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林草防治总站 2021 年支出预算 7,803.44 万元，其中：基本支

出2,429.74万元，占比31.14%；项目支出5,373.7万元，占比68.86%。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总说明

林草防治总站 2021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6,664.47 万元。其

中当年拨款收入 5,384.77 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上年结

转 1,279.7 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包括：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 296.67 万元，占比 4.45%；农林水支出 6,112.44 万元，

占比 91.72%；住房保障支出 255.36 万元，占比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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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公共预算情况说明

林草防治总站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5,384.77 万元，

比 2020 年执行数减少 1,629.25 万元，降低 22.93%。按照财政部关

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大力压减一般性支

出，重点压减了林业草原防灾减灾项目、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资产

运行维护及设备购置项目等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一）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支出（款）林业草原防灾

减灾（项）2021 年预算批复 3,131 万元，比 2020 年执行数减少 1,379

万元，下降 30.58%，主要原因按照是财政部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

求压减项目经费。

（二）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支出（款）其他林业和草

原支出（项）2021 年预算 100 万元，比 2020 年执行数减少 162 万

元，降低 61.83%。主要原因按照是财政部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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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减项目经费。

（三）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支出（款）其行业业务管

理（项）2021 年预算批复 30 万元,比 2020 年执行数减少 71 万元，

下降 70.3%，2021 年局批复我站松材线虫病防治标准制修订等 5 个

林草标准化项目，每个标准项目各 5 万元，合计 30 万元。

（四）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支出（款）事业机构（项）

2021 年预算批复 1,038.74 万元，比 2020 年执行数增加 47.38 万元，

增长 4.78%。主要是 2021 年安排在职人员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的个

人缴费部分。

（五）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2021 年预算批复 92.36 万元,比 2020 年执行数增加 50.81 万元，增

长 122.29%。主要是 2021 年计划发放补贴 17 人，其中包括，2018

年录用新职工 10 人、新提职 7 人。

林草防治总站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590.77 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 1,309.73 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82.33%，支出内容主

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工资、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年

金缴费、住房公积金、医疗费、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奖励金

等；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81.04 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17.67%，支出

内容主要包括办公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

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

工会经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

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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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林草防治总站 2021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22.01 万元，

比 2020 年增加 1.46 万元，增长 7.1%。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财政

拨款 19.1 万元，与上年持平；公务接待费财政拨款 2.91 万元，比

上年增加 1.46 万元，主要是 2020 年受疫情影响一些公务活动没有

开展；2020 年和 2021 年财政拨款均未安排出因公出国（境）费。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防治总站2021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

预算财政拨款安排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防治总站 2021 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支出。

六、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单位公开的政府采购预算口径为 2021 年本单位基本支出、项

目支出中用于政府采购的金额之和。林草防治总站 2021 年政府采

购预算总额 976.6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230.6 万元、政

府采购工程预算 746 万元。

第四部分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安排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

草防治总站的资金，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及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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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业收入：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防治总站开展专业业

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包括捐赠收入、利息收

入、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出租收入等。

四、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

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指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防治总站用于单位离休人员的经费以及退

休人员统筹外安排的支出、在职人员参加当地社保缴纳的基本养老

保险和职业年金支出。

六、农林水支出（类）林业和草原（款）：指纳入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林草防治总站部门预算管理的用于林业和草原方面的支出。

1.事业机构：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防治总站部门预算管理

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

2.动植物保护：指纳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防治总站部门预

算管理的野生动物监测预警信息系统维护及非洲猪瘟防控等方面

的支出。

3.林业草原防灾减灾：指纳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防治总站

部门预算管理的为预防和处置病虫害等有害生物灾害方面的支出。

4.草原管理：指纳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防治总站部门预算

管理的草原草场调查、规划、监测、管护、生态保护和修复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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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出。

5.行业业务管理：指纳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防治总站部门

预算管理的反映行业标准、政策法规、规划规程制定，生态工程及

项目的可研、评审评估、绩效评价、检查验收，资金资产监督管理，

统计调查与数据分析发布，建议监测，森林认证，林产品质量监管，

新品种及知识产权保护，生物安全与遗传资源管理，重大宣传，人

才发展等方面的支出。

6.其他林业和草原支出：指纳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防治总

站部门预算管理的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林业和草原方面的支

出。

七、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指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林草防治总站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用于住房改革方面的支出。

住房改革支出包括两项：住房公积金和购房补贴（指无房和未达标

住房补贴）。其中：

1.住房公积金：是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由单

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备金。缴存比例 12%，缴存基数

为职工本人上年工资，缴存基数包括国家统一规定的岗位工资、薪

级工资、绩效工资、特殊岗位津贴等。

2.购房补贴：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的政策

规定和标准执行。

八、结转下年：指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

法按原计划实施，需延迟到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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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

的支出。

十一、“三公”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

费，是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防治总站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

国（境）费、公务用车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

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运行费反映单位公

务用车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

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

接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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